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函
环办函[2010]145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经营企业进口有毒化学品环境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各派出机构，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各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加强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工作的通知》（环办〔2009〕113号，以下简称《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凡进出口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中化学品的企业，以及相关的生产、使用和经营企业，需按“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批准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并接受监督检查和管理。

　　《通知》实施一年来，通过编制环境保护报告，规范了进出口有毒化学品实际生产、使用企业环境行为；通过环保核查，地方环保部门掌握了辖区内有毒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的情况；通过多次培训，提高了地方环保和企业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在加强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为进一步规范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登记中贸易经营企业行为，加强对有毒化学品流向的跟踪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贸易经营企业在办理有毒化学品进口放行通知单时，须提交实际使用单位信息。实际使用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编制环境保护报告/年度备案表，并接受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二、上述要求分阶段、分不同化学品品种逐步实施。具体为：

　　1. 自2011年4月1日起，进口丙烯腈、1,2-二氯乙烷的贸易经营企业及其实际使用单位。

　　2. 自2012年1月1日起，进口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中其他化学品的贸易经营企业及其实际使用单位。 
　　三、各地环境保护部门应做好本辖区有毒化学品实际使用企业环境管理登记事项的预审和后期监管工作，加强跟踪管理和监督检查，切实防范有毒化学品环境风险。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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